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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徽 省 卫 生 健 康 委

工 作 传 真
皖卫传〔2022〕302 号 签发人:杨绪斌

关于开展 2022 年医疗机构临床用血
专项核查工作的通知

各市卫生健康委，省属医疗机构：

为进一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《医疗机构临床用

血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以及我省血液管理相关规定要求，规范

医疗机构临床用血行为，提升全省血液供应和安全水平，经研究，

决定开展医疗机构临床用血专项核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核查内容

（一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辖区内采供血机构管理情况；

（二）医疗机构输血科建设管理和临床科学合理使用血液情况；

（三）医疗机构开展献血者及其直系亲属临床用血费用直接

减免工作情况；

（四）输血科信息化建设和联网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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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医护人员法律法规培训和合理输血知识掌握情况。

二、核查范围、方法

（一）核查范围：本次重点核查部分省属公立医院和各市一

所三级综合医院。各市卫生健康委负责辖区内其他使用血液的公

立、民营医疗机构进行核查，广德、宿松县医疗机构由宣城和安

庆市卫生健康委统一核查。核查内容和标准见附件。

（二）核查方法：听取各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辖区内血液

安全管理工作情况介绍；现场查看医疗机构临床输血科建设和管

理情况，包括查阅相关文件、记录，走访和查看部分临床科室，

抽取部分医护人员参加输血相关法规知识书面考核，抽取部分临

床输血病历，并开展采供血服务满意度调查等。

三、核查人员及分组

第一组：组长 省卫健委医政医管处副处长

成 员：皖医附属弋矶山医院输血科主任唐宗生，省血管

中心李瑞、张智新，蚌埠市中心血站余加宏

核查单位：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、阜阳市人民医院、亳州市

人民医院、宿州市立医院、淮南市人民医院、淮北市人民医院、

滁州市人民医院、六安市人民医院、安医大一附院、蚌医一附院、

安医大二附院、省第二人民医院、省儿童医院

第二组：组长 省血管中心主任 范文安

成 员：安医大一附院输血科副主任杨鹏，省血管中心杜俊、

李响，安徽省血液中心郭晓婕

核查单位：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、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、池

州市人民医院、铜陵市人民医院、马鞍山市人民医院、宣城市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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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医院、黄山市人民医院、安庆市立医院、省立医院、皖医附属

弋矶山医院、省中医一附院、解放军第901医院、省武警总队医院

四、时间及其他安排

核查工作定于 2022 年 9 月中旬前结束，具体核查时间由各

组自行确定，核查期间，专家住宿和往返车费由所在单位报销。

其他医疗机构核查时间由各市自行确定，在 11 月底前将核查结

果总结材料书面报送至省血液管理中心。

省血管中心联系人：张雅萍、李瑞

联系电话：0551-62242107

电子邮箱：ahxgzx@yeah.net

附件：2022 年安徽省血液安全专项核查标准

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2 年 7 月 22 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依申请公开）


